

广州*******有限公司员工保密协议书
[bookmark: _GoBack]保密协议书
甲方：广州***************公司
地址：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
乙方：            
住所：                                                
身份证：                      
    因乙方现为甲方提供服务和履行职务，已经(或将要)知悉甲方的商业秘密。为了明确乙方的保密义务，有效保护甲方的商业秘密，防止该商业秘密被公开披露或以任何形式泄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本保密协议。
一、甲方商业秘密的范围和内容
（一）甲方的市场规划和营销策略；
（二）甲方的服务项目及价格等服务资料；
（三）甲方的技术操作流程和服务流程；
（四）甲方的客户信息，包括客户名称、联系方式、客户资料（包括纸质及电子文档）；
（五）甲方的合作伙伴，包括合作伙伴的名称、联系方式、经营范围、资料等。
（六）甲方依据法律规定和在有关协议的约定中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也属于保密协议所称的商业秘密。
二、保密义务人
（一）乙方为本协议所称的保密义务人。保密义务人是指为甲方提供相关服务而知悉甲方商业秘密，并且在甲方领取报酬或工资的人员。
（二）甲方向保密义务人支付的报酬或工资中已包含保密费，此处无需重复支付。
（三）保密义务人同意为甲方公司利益尽最佳努力，在履行职务期间不组织、参加或计划组织、参加任何竞争企业，或从事任何不正当使用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
三、保密义务与责任
（一）保密义务人对其知悉的公司商业秘密应严格保守，保证不被披露或使用，包括意外或过失。即使这些信息甚至可能是全部地由保密义务人本人因工作而构思或取得的。
（二）在服务关系存续期间，保密义务人未经授权，不得以竞争为目的、或出于私利、或为第三人谋利、或为故意或无心之举加害于公司使公司受到任何方面的损失或负面影响，擅自披露、使用商业秘密、取走与商业秘密有关的物件。
（三）不得刺探与本职工作或本身业务无关的商业秘密；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向公司内部、外部的无关人员泄露；不得向不承担保密义务的任何第三人披露甲方的商业秘密。
（四）不得允许（出借、赠与、出租、转让等处分甲方商业秘密的行为皆属于“允许”）或协助不承担保密义务的任何第三人使用甲方的商业秘密。
（五）不得复制或公开包含公司商业秘密的文件或文件副本；对因工作所保管、接触的有关本公司或公司客户的文件应妥善对待，未经许可不得超出工作范围使用；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将公司内的任何资料复制、打印、传送、带出公司。
（六）如果发现商业秘密被泄露或者自己过失泄露商业秘密，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泄密进一步扩大，并及时向甲方报告。
（七）服务关系结束后，公司保密义务人应将与工作有关的资料交还公司，并在叁年内不得向他人泄露有损公司的任何性质商业秘密。
（八）如乙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乙方应提前一个月向甲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在此期间，甲方有权调动乙方的劳动岗位。
（九）乙方离职后不得以甲方的名义从事任何业务。
四、保密义务的终止
（一）甲方授权同意披露或使用商业秘密。
（二）乙方是否在职、劳动合同是否履行完毕，均不影响其保密义务的承担。
五、违约责任
（一）保密义务人违反协议中的保密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
（二）乙方如将商业秘密泄露给第三人或使用商业秘密使公司遭受损失的，乙方应对甲方进行赔偿，其赔偿数额不少于因其违反义务所给甲方带来的损失。
（三）因乙方恶意泄露商业秘密给公司造成严重后果的，公司将通过法律手段追 究其侵权责任，直至追究其刑事责任。
六、争议的解决方法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先行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时，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争议发生后，在对争议进行诉讼时，除争议事项外，双方应继续行使各自在本协议项下的其他权利，并应继续履行各自在本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
七、双方确认
    在签署本协议前，双方已经详细审阅了协议的内容，并完全了解协议各条款的法律含义。
    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甲乙双方签章生效，涂改或冒签无效，本协议经双方签字或者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签名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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